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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吴爱晶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虽难

改，但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的瑰宝，

是活着的文物，保护势在必行。”近

日，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检察官洪美玲对横店镇一处

千年古樟树保护情况进行了回访，

看到原先被“红丝带”束缚、“红灯

笼”负累的古树恢复盎然绿意，她终

于放下心来。

  生态保护与精神寄托

和谐共存

  在东阳南乡，一直有祭树避灾

或寄名樟树的习俗，四时八节，人们

用香烛祭拜“樟树娘娘”，祈求风调

雨顺、健康长寿，春节时还要给“樟

树娘娘”拜年，贴上春联，挂上灯笼。

因此，有着千百年历史的樟树无一

不身披“红装”，满身负累，烛油香灰

更是带来不小的火灾隐患。

  今年4月，东阳市检察院在履职

过程中发现，困扰古樟树的，不仅仅

是红纸飘带、烛火灯笼，更有打钉绕

绳、树干伤损，周边杂物堆放、非通

透硬化等一系列问题。

  实地走访和调查取证中，检察

官每到一处都要普及燃烛烧纸对古

树名木的危害，告知村民：“不要再

在树下祭拜了。”同时，检察官意识

到，除了古樟树，全市更多的古树名

木资源都亟待保护。

  于是，东阳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干警花了半个多月时间，跑遍了东

阳18个镇乡街道，寻访了两三百株

古树名木，详尽地列出问题清单，最

终向相关镇乡街道制发检察建议

书：建议其实施管理职责，要求养护

人对古树名木排除损害、采取积极

保护措施，并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古

树名木保护活动，保护珍贵植物资源。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镇乡街道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并对

辖区内古树名木保护情况全面排查、立行立改，如横店镇共检

查了111个小区95棵古树，发现存在问题的古树有35棵，在林

业局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整改，其回函“诚意满满”，长达116页。

这次专项行动中，东阳全市大多数古树名木得到及时保护，树

体上的钉子、铁丝及祈愿带、红灯笼等悬挂物被清除，树木根

系分布范围内的烛台、杂物、垃圾被清运，影响树木生长的树

池被扩大并做透气铺装，坏死枯枝和病虫害得到林业部门专

业治理。

  树下祭拜隐患重重，那么“樟树娘娘”承载的美好祈愿该

何去何从？

  横店镇政府林业工作站站长葛小泉告诉《法治日报》记

者，镇里采取了弹性措施，逢特定的时间节点，允许在不影响

古树生长的周边地段进行祭拜，并由村里派专人管理。这样一

来，古树的生态保护与人们的精神寄托就可以和谐共存。

用古树文化价值打造乡村旅游

  东阳有古树名木8300多株，其中最重要的古树名木资源，

主要分布在虎鹿镇东白山麓西垣村。基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土

壤等自然条件，西垣村现有100年以上香榧树6100余株，500年

以上香榧树就有600余株。西垣村是东阳香榧的发源地和核心

区，2020年西垣村香榧干果产量达200多吨。

  “烟花”台风过后，这些香榧树有没有遭到损坏？检察官来

到虎鹿镇西垣村，回访这些历尽沧桑的香榧树保护状况。

  “总体上还好，‘烟花’台风过后，有个别香榧树边上有泥

土滑坡，村里已清理，一些被刮断的枝丫近期也要被清理掉。

林业局专家时常派人来我村指导香榧树的人工授粉、高枝嫁

接、除虫施肥等，香榧树是村里的‘摇钱树’，我们一定会好好

保护。”西垣村负责人说道。

  去年台风时节，有个别香榧树的枝丫被刮断掉落，村里一

直未进行清理。当时，检察官就曾到过现场，对有关行政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加强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并建议充分发挥

古香榧树的文化价值，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创富于民。

  这次回访，检察官不仅确认了古香榧树的保护情况，还得

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 村里的香榧古树公园1期、2期

项目均已完成，正在进一步完善。

  “西垣香榧树数量为全市最多，这些古树连绵成林、姿态

各异，是难得的自然景观，也是难得的旅游资源，感谢检察官

的关注和建议，我们计划以‘香榧+文旅’的概念，打造沉浸式

乡村旅游。”西垣村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守住大树就守住了内心的乡愁

  古树名木得以保护、茁壮生长，其历史文化价值才能转变

成为经济价值。

  巍山镇古渊头村，检察官回访了两棵树龄达1220年的古

樟树，这两棵古樟树直径分别为8.7米和6米，树阴覆盖面积约

1300平方米，1993年被东阳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樟树王”。在检

察机关的监督下，村里挖低了古樟树树干边上的泥土，使其更

好地透气，定制了钢管支撑其硕大的侧枝，防止其断裂，并安

排专职人员定期对古樟树进行巡查，劝阻村民在老樟树树根

旁焚烧香烛，现如今大树树干如虬、枝繁叶茂。

  古渊头是东阳有名的“博士村”，耕读传家、学风悠长，走

出了28位博士，200余位高级工程师、教授、副教授和550余位大

学生。“老樟树承载了村庄千年的记忆，保护好它们就是守住我

们自己内心的乡愁。”村古树巡查小组负责人说，这次古树名木

专项保护行动开展后，村里成立了巡查小组，专门负责古树的

巡查保护，并筹资建造樟树公园，更好地保护两株古樟树。凭借

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古渊头目前正在谋划打造“教育

小村”，将人文底蕴植入乡村旅游，走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湖溪镇八里湾行政村程坊自然村，检察官回访了几株

原先长满寄生藤的百年古樟树，如今寄生藤已被清理殆尽，大

树英姿飒爽，充满生机。“得知这里正在创建‘共享田园’，我们

督促镇政府更要做好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检察官说。

  近年来，八里湾村整合农田沟渠、山林作物，把生产、生

活、生态融为一体，以建公园的方式建田园，成为市民休闲旅

游首选地和网红打卡点。古树的存在无疑为这方田园增光添

彩，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中多了一抹绿意。

  这个夏天，“检察蓝”保护“古树绿”，阳光穿越千年树木的

叶片缝隙，温暖着这片南方的土地，庇佑一地祥和，守护一份

乡愁，助力一方发展。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赵 丽

  一场离婚纠纷，让王建娜4年多没见过自己的

女儿了——— 女儿被其父亲刘某抢夺、隐匿了起来。4

年间，历经多次诉讼，王建娜丢掉了孩子的抚养权，

而获得法院支持的探视权也至今未实现。

  无奈之下，王建娜只得于今年年初申请探视权

强制执行。目前，刘某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然而，法院的执行悬

赏公告已经公布数月，刘某仍然杳无音信。这意味

着，大半年过去了，探视权执行尚未取得令人满意

的效果。

  “为什么探视权执行起来这样难？”王建娜对此

十分不解。

  这也是很多离异夫妻的困惑。近年来，有关探

望未成年子女的问题愈加凸显，《法治日报》记者以

“探望权纠纷”为案由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

发现，2018年、2019年、2020年的文书数量分别为4898

件、6246件、6023件。因探视权具有复杂性、反复性等

特点，其往往成为夫妻离婚后剪不断、理还乱的牵

绊。而在司法实务中，相较于财产权，探视权的执行

更让执行人员感到进退两难。

  探视权为何难以执行？为化解探视权纠纷，切

实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法院会采取哪些措施？

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探视权执行难题？为此，记者进

行了深入采访。

目的不纯不顾孩子感受

探视权执行遇多重阻力

  执行是法院工作的重点，一般意义上的执行，

主要与财产有关，这种执行大多涉及借贷、“老赖”

等人们熟知的概念，法院为解决此类执行，往往采

取强硬手段。但在民事纠纷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执

行，其中就包括探视权执行。

  陕西省西安市的闫女士正陷于探视权无法得

到执行的痛苦中，“已经快4年了，虽然申请过执行，

但离婚后再也没见过孩子一面”。

  2017年底，闫女士和丈夫诉讼离婚，法院将孩子

的抚养权判给男方，闫女士有探望孩子的权利。但

之后无论她怎么提要求，对方都不同意让她见孩

子。后来闫女士发现，早在离婚诉讼前，孩子就被其

奶奶带回老家并藏匿起来。万般无奈下，闫女士向

西安法院申请了探视权强制执行。一段时间后，法

院以多次联系不到当事人为由，终结执行。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能再申请强制执行吗？

不是夫妻一方而是由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人阻止探

望的，可以针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吗？”接受记者采

访时，闫女士提出了这样的疑惑。

  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员额法官颜廷

海告诉记者，探视权是一种行为类执行，只能执行

未来6个月内的，之前已经过去的无法再执行了。如

果对方当事人不配合，可以多次申请，除父母之外

的人妨碍执行时也可以采取相关措施。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王

惠兴介绍说，与财产权相比，探视权是当事人实现

亲权的一种方式，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所以探视

权执行最大的难点在于情感阻却，主要表现为抚养

人一方的阻挠、不配合，双方难以对探望的时间、地

点、方式等达成共识。

  “在一般的金钱给付执行案件中，当被执行人

有能力执行拒不履行时，人民法院采取拘留、罚款

等措施时基本没有障碍和心理负担，但在探视权执

行案件中，抚养人一方（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不按

协议履行，法院拘留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会不会

给孩子带来心理阴影？是否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

长，是否违背了探视权的初衷？所以法院一般不会

轻易采取强制措施。”王惠兴说。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李云飞对记

者说，探视权与抚养费关联较大，抚养费的支付与

否密切影响探视权的实现，二者的关联性导致探视

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颜廷海看来，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有些人目的

不纯。“有的当事人不让、不配合对方探视孩子，并

不是照顾孩子的感受，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其他目

的，孩子的感受往往不是这些父母考虑的第一要

素。这些父母过于自私，思想观念和法治理念也很

落后。”

  李云飞说，审判中制作的判决书或调解书内容

与强制执行有时存在冲突，这也是导致探视权难执

行的重要原因。“比如约定一周看3次孩子，星期六、

星期日探望，或在游乐园或在商场探望。而一旦案

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申请人要求严格按照判决书

或调解书的时间、次数、场所实现探视权，就会给执

行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

加强沟通注重释法明理

尊重子女意愿善意执行

  今年6月1日下午，在东海县法院门前，申请执

行人朱某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孩子，见面地点虽在庄

严的法院大楼前，但现场仍可感受到浓浓的父子

亲情。

  据了解，在先前的诉讼中，朱某与孩子的母亲

骆某在法院主持下达成探视权协议，后双方因探视

方式、抚养费支付等问题产生争议，朱某为继续行

使探视权，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承办人正

是颜廷海。

  通过电话沟通和执行卷宗阅卷，颜廷海发现本

案矛盾的症结在于抚养费的支付及探

视的时间地点之争议，经过与双方当事

人多次沟通协调，朱某表示会继续如约

支付抚养费，骆某对法院执行工作表示

理解，愿意配合朱某行使其探视权。为

保证探视顺利进行，探视地点最终定在

了东海县法院办公区。父子见面后随即

前往商业街游玩，久别重逢的喜悦让孩子度过了一

个愉快的下午，随后朱某将孩子送还骆某处。朱某

也当场提交了书面结案申请。

  在颜廷海看来，这次探视权执行成功的“秘方”

在于，最大程度与双方当事人及当事人背后的亲属

进行沟通，向他们释法明理。

  “在探视权执行过程中，要提供安全、放心、自

由的探视环境，保证孩子的安全，让双方当事人及

当事人背后的亲属放下戒备心理。同时法官也要适

度牺牲休息时间，照顾孩子的时间，获得双方当事

人的信任。”颜廷海说。

  王惠兴认为，要想成功执行探视权案件，有许

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要注意维护子女的利益，

必须遵循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使探视权应以子

女便利为先；要注意尊重子女本人意愿，当子女年龄

或认识能力已经足以使其清晰、真实表达自己的意

愿时，应当征求其意愿；要注意具体案件中有无出现

影响子女身心健康，应中止探望的情形；要多做说服

教育工作，注意避免草率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李云飞补充说，涉及情感方面的强制执行，仅

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需要执行法官本着善意执行

的理念，投入更多情感去化解双方的积怨，利用双

方对子女的关心爱护及促进子女健康成长的心理，

与双方协商切实可行的探视方案。

坚持审慎原则多方考虑

发挥联动机制多元解题

  在涉及婚姻家事的案件中，较为强硬的强制措

施不是法官首先考虑的方式，也不是最优解决

方案。

  今年6月10日下午，在天津市津南区三级亲情

关护室，一场关于抚养权纠纷的调解正在进行。此

前，男女双方均要求取得孩子的抚养权，互不让步，

甚至多次报警。

  随着调解的进行，气氛渐渐缓和。在亲情关护

室，心理咨询师与孩子进行了单独沟通并利用心理

小游戏，以期准确掌握其意愿，发现孩子在游戏中

描述的均是与母亲共同生活的点滴小事。在此基础

上，法官将更加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方案作为调

解工作的出发点，为双方做了大量释法工作，也指

出了双方在对待孩子方式上的问题。

  最终，男方同意尊重孩子的意见，将抚养权变

更为女方，双方在抚养费及探视问题上也达成了一

致意见。一场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案件，在亲情关护

室和谐化解。

  今年6月1日，由天津市妇联和天津市津南区委

区政府指导，津南区人民法院与津南区妇联联合建

立的天津市首批区、镇、社区（村）三级亲情观护室

正式运行。上述案件也是亲情关护室运行以来，通

过该平台成功化解纠纷的第一起案例。

  李云飞说，亲情关护室聘请了亲情关护员和心

理咨询师，可以在探视时进行心理疏导，修复家庭

关系，有探视需求的父母也可通过亲情关护室预约

探视。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则通过“探视见

证制度”化解探视权执行难。

  2018年12月1日，海陵区法院处理完结一起离婚

案件，但调解书生效后如何执行、执行过程中如何

避免争议，成了让法官和当事人双方都头疼不已的

问题。“如果有个中间人来监督就好了。”当事人双

方都这样想。于是，该案成为海陵区法院第一例引

入“探视见证制度”的离婚案件。

  “探视见证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

双方当事人再也没有因为探视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此外，海陵区法院还创造性地试行“探视见证人制

度”，延续婚姻解体后的亲情联系。

  王惠兴建议，法院应挑选经验丰富的执行人员

承办此类案件，必要时采取罚款、列入失信人员名

单等强制措施，在另一方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

可以申请变更抚养人。

  “探视权的行使应坚持审慎原则。为便于离婚

后行使探视权，法官在审理阶段就要考量谁为孩子

的抚养人，讲明抚养人配合对方探视的义务，提前

打预防针；鉴于行使探视权更多涉及情感因素，可

以尝试让双方手按民法典作相关宣誓。”王惠兴说。

  李云飞则提出，审判阶段的法律文书主文必须

明确，这有助于减少执行阶段当事人的矛盾冲突

点，便于执行工作的开展。“对于探视权纠纷案件，

审判阶段的法官由于对双方当事人比较了解，必要

时可与执行法官共同参与执行，为妥善执行探视权

纠纷案件提供契机。”

  为了更好地执行探视权，颜廷海建议：充分发

挥联动执行机制，引入社会力量，从思想观念、法治

教育等环节加强宣传，敦促当事人主动履行；充分

发挥基层社区网格优势，建立社会组织参与配合执

行的机制，比如发动村居社、妇联等，提供场地和人

员，让当事人在放松的环境中坐下来谈事情，这对

未成年人来说也会显得更有温情。

制图/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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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期，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加大路面巡逻

管控、交通秩序管理、交通安全宣传等工作力度，全力以赴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张婕妤 摄  

  ● 探视权执行最大的难点在

于情感阻却，主要表现为抚养人一

方的阻挠、不配合，双方难以对探

望的时间、地点、方式等达成共识

  ● 涉及情感方面的强制执

行，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需要

执行法官本着善意执行的理念，投

入更多情感去化解双方的积怨，利

用双方对子女的关心爱护及促进

子女健康成长的心理，与双方协商

切实可行的探视方案

  ● 探视权的行使应坚持审慎

原则。为便于离婚后行使探视权，

法官在审理阶段就要考量谁为孩

子的抚养人，讲明抚养人配合对方

探视的义务，提前打预防针

情感阻却等因素致离异一方和子女难相见

探视权执行难题
何解

  ▲ 新疆库尔勒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解快

速、精准、高效化解机制。图为8月11日，新城派出所南湖社区警务室

民警成功调解一起辖区群众矛盾纠纷。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陆波 严万海 摄  

   近日，贵州省遵义市公安机关联合各银行在全市

范围开展防范电信诈骗集中宣传活动，营造共同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王鹤霖 本报通讯员 林敏 摄  


